《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场调节价备案工作和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测的通知（试行）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与依据

根据国家医保局等八部委《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2〕16号）《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关于进一步完善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管理的通知》（皖医保秘〔2024〕18号）等文件，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医疗服务价格工作的主动性、科学性、规范性，更好支持新技术在临床的应用，满足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文件。
起草过程

市医保局自2025年12月开始着手研究文件起草工作,在12月16日、29日的两次会议上，与各分局、各公立医院，就优化市场调节价备案工作事项进行座谈听取工作建议，其中市一院、二院、五院给予书面优化建议。草拟初稿后，于2026年元月26日，赴省医保局报告，按照省局指导意见完善后，元月28日征求医院及分局意见，收到4份反馈意见，均未采纳，未予采纳原因与反馈单位沟通同意。形成《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场调节价备案工作和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测的通知（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由正文和附件组成，正文包括文件政策背景、事项通知、执行日期。

附件包括新备案市场调节价项目首年季度监测表、年度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监测表、现场对接表。

